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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本月我们将围绕民法典的

各个部分逐一开展学习。

一、合同审查要点

（一）合法性审查

合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并须符合政

府采购、国有资产保护、招投标、审计等相关规定。

（二）主体审查——谁和谁签？

1.核实对方是否具备独立签约资格。分公司须依法登记方有签约

资格；内设行政部门、院系等二级单位一般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

能对外签订合同。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平台核实

对方主体信息与资质。

3.重点关注对方经营状况、涉诉情况（尤其是被强制执行记录）、

经营范围是否涵盖合同事项及实际履约能力。

（三）内容审查——做什么、怎么做、出问题怎么办？
审查项 关注要点

合同标的 服务内容、货物规格或技术指标须明确，避免约定模糊

验收条款
明确验收时间、标准及方式；学校为被验收方时可约定“逾期未验收视为

合格”；学校为验收方时应避免此类表述

费用与

付款

付款时间、条件须具体，建议与验收合格挂钩；履行周期较长的项目建议

分期付款，预留尾款于完整履行后支付

知识产权

归属

技术开发合同须明确成果归属；归甲方所有的，建议设置“付清全部费用

后方可享有”的前置条件；学校作为乙方的，建议保留“无偿用于科研、

教学”的权利

违约责任
明确违约行为认定与违约金标准；损失难以计算的，可约定基准金额并兜

底“超出部分由违约方补足”；己方违约条款中建议加注“无正当理由”

（四）常规条款



1.争议解决：诉讼与仲裁只能选其一；选择仲裁须明确具体仲裁

机构；诉讼地尽量约定在学校所在地。

2.通知与送达：明确双方送达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确保法

律文书可有效送达。

3.生效条款：统一表述为“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避免“签字或盖章”引发歧义。

（五）规范性审查

1.合同主体称谓须统一，不得混用“甲方/乙方”与“采购人/供

应商”。

2.合同性质与用词须一致，服务类合同不得出现“货物”“运输”

“安装”等货物采购用语。

3.法律依据须注意时效性：2021 年 1 月《民法典》施行后，原

《合同法》已不再适用。

（六）倒签

严禁合同倒签。倒签合同存在权利义务不明、违约难以维权、合

同潜在无效等多重法律风险。

二、工作小贴士

（一）签订合同前

1.通过官方平台核实对方主体资质，做好履约风险评估。

2.按学校合同管理规定提前履行审批手续，个人无权擅自对外承诺。

3.明确标的、验收、价款、违约责任、知识产权归属等核心条款。

（二）合同履行中

1.重要沟通事项留存书面记录（邮件、微信截图等），电子记录

具有一定法律效力。

2.对方未按约履行时，及时以书面方式提出并保留催告记录。

3.合同变更须以书面补充协议确认，口头变更仍面临举证困难。

（三）合同归档

1.合同正本妥善归档，不随意转借或复印。

2.合同到期后及时跟进续签或终止手续，避免形成权利义务“真

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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